绍兴市殡仪馆服务项目收费标准公示表
	类别
	序号
	项目名称
	计价单位
	标准

（元）
	收费依据及说明

	行政事业收费
	1
	遗体火化费
	具
	300
	绍市发改价［2007］75号

	
	2
	接尸费
	灵车运费
	车/公里
	3
	绍市发改价［2007］75号

	
	
	
	抬尸费
	具
	40
	丧户自愿委托殡仪工作人员抬尸，距离超过1公里的再加费收10元。丧户自行抬尸的，不收取抬尸费。

	普

通

服

务

收

费
	1
	绍兴市殡仪馆吊唁悼念厅（堂）及设施租用费
	大厅
	场
	1000
	使用面积250M2以上，提供茶水、音响、人员等服务，吊唁悼念等有关设施设备，提供休息室（处）
	绍

市

发

改

价

［2007］

117

号

	
	
	
	中厅
	场
	500
	使用面积80以上至250 M2以上，提供茶水、音响、人员等服务，吊唁悼念等有关设施设备，提供休息室（处）
	

	
	
	
	小厅
	场
	120
	使用面积25以及80 M2以上，提供茶水、音响、人员等服务，吊唁悼念等有关设施设备，提供休息室（处）
	

	
	
	瞻观遗体火化专用厅
	场
	550
	因丧户要求，为遗体提供茶水、桌椅、人员、观瞻遗体火化等服务，采用拣灰炉火化遗体
	

	
	2
	水晶棺存放费
	小时
	10
	不足1小时按1小时计算
	

	
	3
	普通冷藏费
	具
	80
	不足1天按1天计算
	

	
	4
	法医验尸尸体处理费
	具
	70
	由委托方付费
	

	
	5
	普通化妆费
	具
	100
	面部清洗、敷干、嘴巴、眼帘整合复位；脸部上粉；眼眶、睫毛、脸腮、嘴唇描色、化妆；整理衣装、梳头。
	

	
	6
	遗体理发费
	具
	30
	
	

	
	7
	遗体穿戴更衣费
	具
	80
	
	

	
	8
	花圈、花篮、花坊等花艺制作租用费
	件
	10
	
	

	
	9
	自备花篮、花圈环卫
处理费
	件
	3
	丧户自行处理（带回）不收费
	

	
	10
	骨灰寄存费
	月
	10
	探视不收费
	

	
	11
	骨灰运送费
	按接尸费标准收取
	指由亲属委托殡仪馆运送至指定地点

	

	
	12
	骨灰处理费
	次
	协商
	指由亲属委托殡仪馆对原存放的骨灰作深埋、撒江、撒海等处理
	

	特

需

服

务

收

  费
	1
	非工作时间预约服务费
	次.具
	50
	按丧户要求，指晚上17点至21点，早上5点至8点

	
	
	
	
	200
	按丧户要求，指晚上21点至次日早上5点

	
	2
	纸棺火化费
	只
	80
	

	
	3
	特殊（含残缺）尸体整理处理费
	整容整形
	具
	双方协商
	包括收、捞尸体及尸体污物处理

	
	
	
	遗体防腐
	具
	350
	指遗体消毒防腐在三天的一般性防腐，需要延长另外加收费用

	
	
	
	尸体洗澡
	具
	150
	丧户要求

	
	4
	追悼会（含吊唁）策划布置服务费
	场
	双方协商
	按丧户要求一般性布置从500至5000元不等、
丧户有特殊要求的双方协商确定

	
	5
	殡仪人员上门服务费
	人.半天
	100
	按丧户要求，特殊情况，协商收费（不含上门接尸）

	
	6
	鼓乐队、礼仪出殡、礼炮、摄像（制作）
服务费
	次
	双方协商
	按丧户要求，双方协商收费

	
	7

	代写
	挽联服务费
	队
	3
	按丧户要求

	
	
	
	横幅服务费
	幅
	50
	按丧户要求

	
	8
	个性化灵车服务费
	挂黑球
	次
	15
	因丧户要求挂黑球

	
	
	
	特殊装饰
	次
	双方协商
	按丧户要求

	
	9
	水晶棺、冰棺出租、折叠灵蓬租用费
	小时/只
	10
	不足一小时按一小时计算


备注：1.殡仪馆吊唁悼念厅（堂）使用空调，不再加收空调费；厅（堂）使用半天为一场，不足半天按半天计算，超过半天按场加收计费。

2.行政事业收费：对五保户、三无人员的火化费、接尸费实行全免，对低保对象减半收费。（凭国家相关部门颁发的有关证件办理减免事宜）

3.普通服务收费：对“三属”（烈士家属、因公牺牲军人家属、病故军人家属）、残疾军人、老复员军人（1954年10月31日入伍）、“五保”、“三无”对象减免50%，对“低保”对象减免30%。（具体按市民政局有关规定办理）。
